
关于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的通知 

外专发[2017]4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省级城市外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外事、

公安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2015 年 12 月 31 日，国务院审改办决定将“外国人入境就业许可”和“外国专家来华

工作许可”整合为“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会同国家外专局制定

外国人来华工作政策，由国家外专局负责具体组织实施。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北

京、天津、河北、上海、安徽、山东、广东、四川、云南、宁夏等地开展了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制度试点工作并取得积极进展。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要求，为实现工作

许可、签证与居留的有机衔接，建立标准统一、程序规范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2017

年 4 月 1 日起在全国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引进外国人才和智力工作系列重要讲话

和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践行“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的战略思想，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和就业优先战略，坚持“鼓励高端，控制一般，

限制低端”原则，健全外国人才来华工作管理制度，实现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签证、居留

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和平衡保护国内就业市场的制度环境，

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 

二、工作目标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整合外国人才来华工作管理服务资源，

理顺管理体制，优化机构和职能，建立统一、权威、高效的外国人才管理体制。深化“放管

服”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严格落实行政许可标准化要求，全面规范行政许可行为，科

学实施分类管理，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加强政务信息资源共享，运用大数据提升监

管效能，创新事中事后监管，建立外国人来华工作领域的社会信用体系，形成科学管理、互

联共享、协同监管、公众参与、便捷高效的外国人工作管理体系和规范管理、严格审批的外

国人来华工作管理制度，实现对国内就业市场的有益补充，提升服务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信息化、国际化水平。 

三、主要任务 

（一）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实行来华工作外国人统一管理，简化申请

材料，优化审批流程，规范申请标准，完善高效合理、科学反映市场需求的外国人来华工作

分类标准（见附件），为外国高端人才来华工作、创新创业开辟“绿色通道”，提高服务保

障水平。 

（二）完善外国人来华工作法规制度。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制定《外国人在中国工作

管理条例》和人才签证实施细则，建立外国人来华工作指导目录、外国人才市场测试、外国

人和用人单位信用管理等制度，完善分类标准和许可服务指南。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



好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文件清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函〔2016〕12 号）要求，及

时清理涉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废止不适应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

度实施的政策性文件。各地各部门不得出台与这项改革相违背的政策措施。 

（三）创新互联网+政务服务运用。构建统一、规范、多级联动的“互联网+政务服务”

技术和服务体系，形成“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模式。外专、人社、

外交、公安等部门要加强信息共享、后台认证和业务协同，整合共享公共服务资源，实现政

务服务的标准化、精准化、便捷化、平台化、协同化。 

（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机制，加强外国人来华工作

领域的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和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建立用人单位、在华工作外国人、受委托

专门机构信用记录形成、归集、公示、使用机制，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监管，健

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四、具体实施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全国统一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以下简称《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

作许可证》（以下简称《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外专局联合印

制），来华工作外国人凭《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和《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办理相关签证和

居留手续。现行有效期内的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和外国人入境就业许可及相关证件继续有

效。 

五、保障措施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统一认识，密切配合,加强工作协调和制度落实，

不断提升政务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最大程度利企便民。主动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引导社会预期，让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及时了解新政策、知晓新制度，形成推动实施外国人

工作许可制度的良好舆论氛围。 

国家外国专家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外交部 公安部 

2017 年 3 月 28 日 

 


